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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8/2021_2022__E4_BA_BA_

E5_A4_A7_E5_B8_B8_E5_c55_88304.htm 第四章 公路养护 第三

十五条公路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技

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对公路进行养护，保证公路经常处于良好

的技术状态。 第三十六条国家采用依法征税的办法筹集公路

养护资金，具体实施办法和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依法征税筹

集的公路养护资金，必须专项用于公路的养护和改建。 第三

十七条县、乡级人民政府对公路养护需要的挖砂、采石、取

土以及取水，应当给予支持和协助。 第三十八条县、乡级人

民政府应当在农村义务工的范围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

公路两侧的农村居民履行为公路建设和养护提供劳务的义务

。 第三十九条为保障公路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公路养护人

员进行养护作业时，应当穿着统一的安全标志服；利用车辆

进行养护作业时，应当在公路作业车辆上设置明显的作业标

志。 公路养护车辆进行作业时，在不影响过往车辆通行的前

提下，其行驶路线和方向不受公路标志、标线限制；过往车

辆对公路养护车辆和人员应当注意避让。 公路养护工程施工

影响车辆、行人通行时，施工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三十二条

的规定办理。 第四十条因严重自然灾害致使国道、省道交通

中断，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及时修复；公路管理机构难以及时

修复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当地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居民进行抢修，并可以请求当地驻

军支援，尽快恢复交通。 第四十一条公路用地范围内的山坡

、荒地，由公路管理机构负责水土保持。 第四十二条公路绿



化工作，由公路管理机构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组织实施。 

公路用地上的树木，不得任意砍伐；需要更新砍伐的，应当

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完成更新补种

任务。 第五章 路政管理 第四十三条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

取措施，加强对公路的保护。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

管部门应当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做好公路保护工作，并努力

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提高公路管理水平

，逐步完善公路服务设施，保障公路的完好、安全和畅通。 

第四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挖掘公路。 因修

建铁路、机场、电站、通信设施、水利工程和进行其他建设

工程需要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的，建设单位应当

事先征得有关交通主管部门的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须

征得有关公安机关的同意。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

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该段公路原有的技术标准予以

修复、改建或者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第四十五条跨越、穿

越公路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线等设施的，以及

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的，应当事

先经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须征得有

关公安机关的同意；所修建、架设或者埋设的设施应当符合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对公路造成损坏的，应当按照损

坏程度给予补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